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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家長會已經走過了25個年頭，本

人很榮幸今年能以幹事會成員身份，迎接這

個歷史時刻，與各位家長合力為家長會服

務。過去一年，各幹事都積極參與工作，為

家長會貢獻不少，期望來年改選，會有更多

家長參與，令家長會的力量變得更強大! 

  

過去一年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包括智障人

士被誤捕及智障女童被拍裸照，暴露出智障

人士在現行制度下的保障及支援問題，家長

會亦因此接受了多家傳媒的訪問。家長會除

了會繼續密切關注事件發展，亦期望家長多

認識智障人士相關權益，確保子女得到最大

保障。 

 

因應時代變遷，早期的會員大多已屆高齡，

故今年的幹事退修主要討論會藉安排，以容

許智障人士的直系親屬能夠延續家長的心

願，為家長會服務。同時亦檢討各項活動安

排，包括嘗試以新模式接收活動報名，方便

家長及減輕社工負擔。未來會進一步以手機

應用程式發放通告及消息，除了節省郵政開

支、減輕幹事工作量及避免寄失郵件外，更

能支持環保，故如聯絡資料有變更，請盡早

通知家長會。 

 

基礎工作方面，首次幹事培訓主要針對個人

處理問題的方法及態度，往後亦會繼續因應

不同需要制定培訓內容。家長會的到校交流

工作，第一站是匡智松嶺第三校，透過離校

生出路講座，讓家長了解現時不同的離校支

援服務，以便盡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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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活動方面，「迪士尼樂園親子遊」享受

園內美景，盡情玩樂、「南蓮園池及自助午

餐」深受家長歡迎、「歷奇活動」讓家長突

破自己。各項活動能夠完滿進行，除有賴幹

事分工，更有賴家長的支持及投入參與，期

望來年繼續為家長帶來更多新嘗試，讓家長

能夠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舒緩。本年度親子

旅行已訂於11月21日往大澳，而來年的週年

大會亦會按計劃進一步提早舉行，敬請密切

留意通告或手機應用程式! 

  

過往週年大會都是以講座或研討會形式進

行，探討不同的問題或關注事項，或會令家

長忽略智障子女的人生，故本年度週年大會

將以展示智障人士的才能為主題，期望讓家

長見證，只要給予智障人士機會，他們也能

夠盡展潛能，「活出精彩」! 

 

李芝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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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25年來，協會茁壯了

一些價值，也孕育了

不少信念，支撐著協

會前進，陪伴著家長

的人生。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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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相聚的時候，那種感覺總是實

在和直接。協會成立的目標就是讓家

長能在這裏找到一個支點，互相關懷

，互相勉勵。不論家長的家庭背景如

何，文化的差異，甚至不同語言，當

大家分享孩子的故事時，便有種不言

而喻的感覺，而且也不會吝嗇關懷對

方，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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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尊重來自認識和溝通。為了孩子

獲得別人的尊重，協會一直努力

倡議公民教育的工作。舉辦研討

會、社區共融活動、與外界和學

校交流會等，讓社會大眾認識我

們的孩子。我們不需要人家對孩

子投射奇異或憐憫的目光，而冀

望社會人士明白到人人都有差

異，互相應存有一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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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成立了25年，經歷不

少人和事的變遷，不少幹

事因照顧家庭而分身不

暇，未能參與會務工作。

每逢換屆選舉時，幹事們

都倍覺擔憂，恐怕未能維

持協會。但每每到緊急關

頭時，就有家長走出來承

擔，願意擔任組織及帶領

協會的工作。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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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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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 從來不 是上天賦 予。

「弱智人士也是人」喚起社會關

注，爭取弱智人士宿舍興建於社

區。「334」學制改革，唯獨智障

學生沒有升讀高中機會。「18歲

離校」的 規定只 是針對智 障學

生，完全不考慮學生因遲緩發展

而給予他們更多就學機會。「智

障人士誤捕」事件，反映社會對

殘疾社群缺乏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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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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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家庭對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會覺得不幸，甚至認為是

醜事，不讓朋友知道。但是協會的立足點就是無懼社會大眾

的奇異目光，或是歧視。我們會帶同子女一起漫遊社區，享

受共融社會經歷；一起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接受傳媒報導；

爭取孩子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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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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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偏偏選中我？」這個想法相信在絕

大部份家長的腦海裏都有出現過。不論孩

子的情況是先天或後天所致，自被診斷那

一刻，就無時無刻盤旋著：「醫生未必準

確、遲些發展會好轉、以後點算好、我做

錯了甚麽……」  要接受孩子有嚴重障

礙，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家長很快收拾好

心情，亦有很多家長長期困擾在這個迷思

當中。協會是一處互相扶持的平台，讓我

們同路人接受自己，接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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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15 



孩子的前路會是怎樣？沒有

水晶 球 ， 我們 不 知道 。 不

過，可以肯定是艱難的。從

孩子出生一步步走過來，已

經歷很多痛苦：出入醫院無

數、 接 受 密集 式 的肌 能 訓

練、碍於溝通困難，情緒表

達不來。作為父母，我們永

遠是和他們一同走過荊棘，

一同面對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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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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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命不等同放棄！接受了孩

子的障礙後，家長盡力給予

孩子一切最好的。大家都知

道，照顧孩子不祗是三年數

月，而是一生一世。肩負着

這種無休止的責任，令到家

長們身心俱疲。這需要一份

剛柔並重的體魄，堅毅的韌

力，才能做到不離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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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界聯盟或關注小組 

 

1.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 

總結去年訴求，就2015年施政報告提交意

見書。 

就涉嫌虐待長者事件發生，聯席發起遊行

同時要求檢討《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加

強監管私營院舍、盡快重新制訂「康復政

策及服務白皮書」及反對院舍私營化。 

 

 

 

 

 

 

 

倡議長期護理政策，反對長者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 

 

 

 

 

 

 

探討殘疾歧視條例如何應用於爭取院舍服

務，邀請平機會律師舉辦分享會，讓家長

多認識歧視的情況。 

同時，向平機會反映「社區設施規劃標準」

未有顧及殘疾人士所需。 

2. 「交通小組」 

殘疾團體與新任復康專員、運輸署、社署

及復康巴商討無障礙運輸政策。復康巴透

露非政府機構及多間特殊學校也租用其服

務，以致預約用車困難，期望復康專員能

協調兩部門投放交通方面的資源。團體提

議綠色專線小巴改裝低地台，接載殘疾人

士到醫院覆診。 

協會加入2014-15年度「復康巴士用户諮詢

小組」，就復康巴加價 、「蹤跡易」試驗

計劃及醫療復康巴反映意見。 

與殘疾團體聯署，就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

查「政府對為行動困難人士提供復康車輛

服務的監管」，提交意見書。 

去信醫管局查詢使用「司機接載 (肢體傷

殘)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停泊醫院內的

殘疾車位。 

積極跟進無障礙的士服務發展。 

去信運輸署反映長沙灣廣場巴士站缺乏無

障礙通道，獲得正面回覆，已有改善無障

礙上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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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照顧者聯盟 

協助「殘疾人士照顧者」調查工作。共訪

問約80多位照顧中風及肢體殘障家人。調

查內容以經濟因素為主，主要了解他們的

照顧時數、經濟開支和收入等。 

參加發佈調查結果記者會，分析照顧者的

身心壓力，經濟貢 

     獻和負擔，倡議重 

     點為照顧者津貼。 

 

 

 

 

 6. 傷殘津貼聯席 

將約見申訴專員，就公署於2009年發出的

獨立調查，要求政府跟進改革傷津制度。 

邀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

教授林一星博士就「有關外地向殘疾人士

提供經濟援助的研究」作深入闡述，剖析

傷殘津貼定義。 

  

7.殘疾人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 

邀約新任勞福局副局長及康復專員，與殘

疾團體會面反映社群問題和需要。 

重申照顧者支援政策的重要性及現有不足

之處；社區照顧及院舍服務規劃應以權利

角度出發，並要求改善復康巴士問題及推

動無障礙公共運輸。 

 

3.家長組織座談會 

家長組織聯絡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家長自

助組織的現況和特質。同時希望了解家長

參與自助組織的原因，重新檢視自助組織

發展。 

家長組織認為統計署第68號專題報告書，

估算智障人口數字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因

而影響施政措施，聯署去信向政府表達不

滿。 

就「自願醫保」計劃提交聯合意見書。 

 

4.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 

繼續舉辦工作坊及講座，講解個別外地的

監護制度情況，讓家長對議題增加認識。 

倡議監護委員會進行檢討，範疇包括：申

請程序、監護人的權力、被收容監護的當

時人對監護令的滿意程度、覆核機制等。 

倡議修改/另立法例、推行支援決策、成立

公共信託機構。 

商討與香港大學合作發放問卷調查，了解

家長對監護權及對財產管理和基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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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障人士誤捕事件 

與家長組織及自我倡導組織聯署立場書，

提交保安局要求公開調查事件，成立獨立

工作小組，檢討現行處理特殊需要人士的

機制及正視看待殘疾人士權利和需要。 

參與遊行及接受傳媒訪問表達關注。 

收集個案以存紀錄及統計資料，再與團體

約見平機會、保安局、警務處及勞福局跟

進。 

 

社署自助組織資助計劃(2014-16) 

 

2014年週年大會暨第13屆幹事選舉 

共97人出席，是年為第13屆幹事選舉，由於參

選人數與幹事會所需人數相等，即是次改選為

等額選舉，故無需進行投票程序。選舉大會完

結後，即進行「照顧者津貼面面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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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親子旅行 

共49個家庭報名，須抽籤決定參加者。由於幹

事需要協助當天活動，可免抽籤；最後有34個

家庭，包括弱兒、會員及家屬共100人，另有6

名義工協助。租用4部復康巴和3部易達巴提供

點到點接載。家長甚為讚賞當日安排，玩得開

心，希望可以再次舉辦。 

 

 

 

 

 

 

 

 

 

愛融集 

印製及寄出1,000份，向十間嚴重智障學校及

康復幼兒中心派發。 

 

 

 

 

 

幹事退修 

早上主要討論會藉、活動安排、行政及財務守

則。下午檢視協會的強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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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工作坊 

有14人報名，13人出席，參加者非常投入歷奇

活動，除了學懂團隊精神，領悟到要建立互

信，難關才能克服，並表示期待家長會再次舉

辦。 

 

幹事培訓 

由心理治療師李偉堂擔任講者，主題為「正念

與接納」，教導參加者培養正面的人生態度及

如何處理逆境。 

 

 

 

 

 

 

 

地區茶聚 

於大埔及屯門舉行，先後共有12位家長，2位

幹事及1位義工出席。參加者的子女已接受成

人服務，對服務中心評價不錯。於傾談間回憶

過去的家長工作和活動，並希望多舉辦茶聚聯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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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眾會議 

 

關愛基金公眾諮詢會 

就「殘疾人士照顧者津貼」、「嚴重殘疾人士

特別護津貼」及各項津貼申請資格表達意見。

當局指因現時社區支援服務仍未完善，故延長

「特別護理津貼」一年，暫未考慮恆常化。「

照顧者津貼」待「護老者津貼」試驗後再考慮

殘疾人士。 

  

5月4日康復服務座談會 

增加各類康復服務名額，包括285個學前服務

、550個日間訓練及436個住宿照顧。 

新增短期照顧服務名額，包括108個日間暫顧

、26個暫宿。 

2014年7月起指定暫宿服務空缺每兩個月網上

更新一次。 

  

學前康復服務劵試驗計劃諮詢會 

就施政報告提出推行「學前康復服務劵試驗計

劃」舉辦咨詢會，與會者關注潛在個案是否計

劃之內、申請單位的應付能力及實際效益。 

 

 

 

 

出席立法會會議 

2015年2月24日扶貧小組委員會會議有關

《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及提交意見書 

 

2015年6月13日福利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有

關《執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要

人士(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程

序，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上述人士的法律

相關事務向他們提供的支援》及提交意見

書 

 

2015年7月21日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會議

有關《關愛基金》提交意見書 

 

 

2015年7月23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

有關《私營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質

素和監察事宜》提交意見書 

 

2015年7月7日交通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有

關《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 的士服務》提交

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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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扶貧小組委員會 

於2015年2月24日會議 

提交有關 

《殘疾人士的貧窮情況》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

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嚴重智障人士大部份兼具多重障礙，他們所需的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龐大，使很多家庭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就算

是中產家庭都感到十分吃力，因其入息超越大部份基金的申請資格，扣除必要開支後，驟然成為「貧窮中產」。 

 

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 
 
 
 
 
 
 
 
 
 
 
 
 
 
 
 
 
 
 
 
 
 
 

 

物品名稱 價錢 更換週期 

助行架 $6,000-$40,000 3-5年 

便浴椅 $2,000-$9,000 3-5年 

企床 $25,000-$50,000 4-5年 

吊機 $40,000-$60,000 5-7年 

BUGGY  $7,000-$12,000 3-5年 

普通輪椅 $4,000-$8,000 3-5年 

特別輪椅 $15,000-$35,000 4-5年 

呼吸機 $29,000-$50,000 4-5年 

抽痰機 $2,500 4-5年 

血氧監察器 $8,500 約8年 

餵奶機 $8,000 約3年 

每月恆常醫療消耗品開支：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抽痰喉 $1,000   針筒及膠紙 $14-$20 

營養奶 $2,490   尿片 $720 

奶袋 $330   造口鈕 $384 

Y型造口鈕接喉 $110   清潔包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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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傷殘津貼： 

傷殘津貼的設立，是給予殘疾人士應付因殘疾而引致的特別需要。以往有高度護理需要的嚴重殘疾人士多居留於

醫院內，現已越來越多離院入讀學校及生活於社區。他們的醫療用品開支不菲，以有胃造口的人士為例，每月最

基本的必要護理開支達$3000多元(見上表)。現時的高額津貼已不敷應用，更遑論應付其他交通及生活需要。 

  

此外，凡因留院或入住特殊學校宿舍，獲批高額傷津的殘疾人士，其津額需扣減一半至普通。此項措施完全沒有

體會留院期間家人更須多付額外的醫療開支，就以做矯正手術打石膏為例，需要留院最少六星期，單是入院費用

便是4千多元；加上家人每天奔波勞碌到醫院照顧孩子，對於有經濟緊絀的家庭來說，真是雙重打擊。 

  

至於入住五天宿舍的學生，每年最多只有190日在學校留宿(未扣除身體不適及特殊原因停課的日子)，即約有一

半時間由家人照顧，然而他們的醫療護理開支不會因回家居住而減少，那麽在非入宿日子的津貼可從何處補給？ 

  

(二) 低收入社區照顧津貼： 

嚴重殘疾人士常用的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所費不菲(見上表) ，就算中產家庭都難以應付，很多小康之家亦因家

庭成員殘疾而致貧。根據「2013年香港殘疾人士貧窮情況報告」指出，殘疾貧窮家庭達19萬户，佔殘疾家庭

45.3%。政策介入後，貧窮率仍達29.5%。很多嚴重殘疾人士因與家人同住，自視為家庭負累。他們應可以個人名

義獨立申領綜援，尊重個人權利及可紓緩家庭經濟拮据狀況。 

  

(三) 關愛基金： 

為嚴重殘疾人士而設的3個項目：「特別護理津貼」、「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

貼」及「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貼」，其申請資格必須符合家庭收入及資產審查，由家庭入息中位數

100%至150%，獲資助金額$1000至 $2000不等。基金項目申領資格嚴苛，金額也屬杯水車薪。 

  

另外，由於入住宿舍，學童也不合資格申請「特別護理津貼」，但正如上段所述，他們在社區居住時間相比入宿

還多，他們的醫療及經濟需要，不會因回家居住而減少。 

  

(四) 照顧者津貼： 

關愛基金己推行護老者津貼試驗計劃，向低收入家庭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貼其生活開支，讓有長期護理需

要的長者能在護老者的協助下，得到更適切的照顧及繼續在熟悉的社區安老，但基金項目卻忽略同樣辛勞的殘疾

人士照顧者。立法會福利事務委會員早在2010年2月8日已經通過議案，促請政府立即推出「殘疾人士家居照顧者

津貼」，何以政府不肯同步顧及殘疾人士照顧者?  

 

就以上的問題，家長會建議： 

1. 增加一項高度護理傷殘津貼，以紓緩有高度護理需要家庭的經濟壓力。 

2. 取消因留院或入住院舍，扣減高額傷津措施。 

3. 容許與家人同住的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經濟援助，以尊重他們個人的權利。 

4. 放寬關愛基金的特別護理津貼申請資格，並轉為常規化，讓有需要的學童受惠。 

5. 放寬援助措施的入息及資產審批資格，以扣減必要開支後的入息金額為準。 

6. 向殘疾人士照顧者發放津貼，重視和正面看待照顧者的付出。 

7. 長遠而言，必需制訂以人為本的支援計劃，減少因殘疾而貧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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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2015年3月23日會議 

提交有關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

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按過往經驗，長者試驗計劃是殘疾人士服務的試點，因此我們希望在此時就住宿服務券表達意見。 

  

非市場化院舍照顧服務 

  

顧問團隊向安老事務委員會屬外的長期護理服務模式工作小組負責，而工作小組的職權有三大方向，包括︰「提

升現有服務及進行轉型、協調及改善醫療、衞生、福利、房屋、政府部門及私營市場等方面在提供安老服務的界

面及可行的長期護理融資方案，例如院舍費用資助計劃的可行性及可取性」。以上所指，意味政府有意把院舍服

務推向私營市場。 

1.1 我們認為院舍券的目的是讓長者有多一個選擇，而非取代津助院舍； 

1.2 政府必須重新推出10年長遠規劃，就長者及殘疾人士各項需要，包括(院舍用地、人力資源等)需求，制定政

策白皮書； 

1.3 政府應按需要提供院舍照顧服務，在未有完善監察制度下，不應把政府的院舍照顧責任推向私營市場，而服

務券及買位亦應與津助院舍設有比例限制。 

  

免經濟審查及取消共同付款 

 

據顧問團隊的問卷結果，有34.4%長者願意考慮院舍券，其中約10.5%長者贊成經濟審查，換句話說，超過三分二

人不贊成經濟審查。顧問團隊可推論出院舍券不設任何經濟審查，才符合長者的意願。同時，免經濟審查可消除

不必要的歧視及可能令長者使用院舍券的意欲增加。建議︰ 

  

2.1 只要通過評估機制，便按其需要及意願決定是否使用院舍券； 

2.2 取消共同付款安排，以長者的護理需要而提供院舍照顧服務，收費應與同類津助院舍的收費相同； 

最後，我們希望研究團隊堅守專業精神，不要讓政府在今年9月強推未有廣泛共識的院舍券，令專業團隊聲譽蒙

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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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於2015年6月13日特別會議 

提交有關 

《執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要人士(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程序，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

上述人士的法律相關事務向他們提供的支援》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利；

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關於4月13日一宗命案，引發智障人士被誤捕及被控謀殺事件，家長會深感驚訝。根據傳媒報導，警方早在1998

年已有「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內容包括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且該指引屬學堂受訓的「基本

功」，為何案中警員會不察覺到被捕的智障人士可能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而沒有遵從指示作錄取口

供，以保障事主權益？警方在錄取口供過程中，多次違反規則，甚至出現誘導當事人認罪的行為，涉嫌妨礙司法

公正。再者，警方己取得智障人士所屬院舍的閉路電視影片，並在有明確不在場證明下仍未釋放事主，仍打算落

案控告，此等荒謬的事情令家長們「提心吊膽」，擔心子女日後否會成為無頭冤案的代罪羔羊。最後，警方雖釋

放事主，但事前高調地向傳媒發放拘捕事主，而事後卻低調釋放，實欠事主及家人的一個公道。 

  

事隔一個月，同類相關「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司法案件再有報導。在法庭審訊一案件中，有法院裁判官要求

警方銷毀一名13歲智障女童，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被拍攝的半身裸照。事件也令家長們再次驚訝及憤怒，為何警方

不在醫務人員在場來搜集此證據，而警方更聲稱巳獲取女童同意拍攝，這只暴露出警方對智障群體的認識非常缺

乏，極需培訓。不過，警方的回應只是展開內部檢討，如有改善的地方，才會作出適當的跟進。 

  

遠於2000年庾文瀚失踪及2012年一宗智障人士險被遣送內地的事件，令家長十分憂慮智障人士面對有關執法機關

時欠人權保障及執法人員對他們的錯誤處理。與此同時，也擔憂他們的社會福利及法律權益是否得到足夠保障。

事實上，女童在兒童之家居住，社會福利署應是女童的監護人，在此事件上社署應為女童討回公道，向警方交

涉。 

  

連串事件帶出了一些問題，令人質疑「警方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的完善程度、執法人員的培訓及專業的操

守。家長會期望執法部門能以此為鑑，正視問題；設立一套專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警方錄取口供的

規則及指示」，並設立懲罰機制，確保執法人員不會無視指引，將「誤捕、濫告」等有損專業形象的錯失視為

「人之常情」。家長會亦期望社會福利署積極維護智障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權益，行使他們的監護

權，並向服務機構問責，檢視服務內容，確保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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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交通事務委員會 

於2015年7月7日特別會議 

提交有關 

《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 的士服務》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利；

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殘疾人士的真正殘疾是「生活需要障礙」所導致，當中的交通和社區缺乏無障礙設施，直接影響殘疾人士的享有

社交、教育或復康機會。殘疾人權利公約第九條指出，為使殘疾人能夠獨立生活和充分參與生活的各個方面，締

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殘疾人士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各個環境，使用交通工具。 

  

過往多年，家長會及殘疾團體出席立法會，表達對無障礙的士意見。政府當局於這方面的計劃完全停滯不前，沒

有絲毫進展。細閱政府向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2015年6月16日《公共交通策略研究 - 的士服務》CB(4)1143/14-

15(03) 討論文件，闡述策略研究著重《角色定位檢視》及《專題研究》(IN13/14-15號文件)兩個部分。專題研

究內羅列出南韓、台灣、星加坡及澳洲的的士服務，清楚介紹當地的無障礙的士運作情況；可是政府於《角色定

位檢視》文件內卻沒有任何隻字提及無障礙的士的發展，家長會不禁質疑策略研究是如此粗疏，空談甚麽的士的

角色定位，卻完全沒有考慮無障礙概念，此乃實實在在漠視殘疾人士的需要，家長會深表遺憾。 

  

一直以來，政府推說要研究石油氣車種來接載整部輪椅的的士須如何符合氣體安全監督等等法例規定，現仍未見

有任何相關進展。反觀今年初，家長會欣喜有的士業界主動引入20部使用石油氣及電油行駛的混能環保的士，年

底再增至200部，的士商表示若反應良好最終希望車隊可擴大至700部。除了$60的預約行政費，其收費與普通的

士相同，終於可見有無障礙的士於街道行走。可是或因車價及營運成本高，的士商需收取$60預約費，其費用是

相當高，而且也是對殘疾人士不公平。政府應參考最新的《專題研究》(IN13/14-15號文件) 提及其他地方措施，

儘快訂出相關優惠政策，以落實「普及運輸」(Transport for All) 的抱負。 

  

與此同時，政府更應該訂立時間表以表其「普及運輸」抱負，就像落實低地台巴士一樣，全面逐漸取締舊的士，

更換無障礙的士。就如倫敦市的的士已全面可供輪椅客上落，英國全國也最遲於2020年分期實行。這才是真真正

正普及運輸，讓殘障人士融入社區，而不再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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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於2015年7月23日會議 

提交有關 

《私營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的質素和監察事宜》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

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家長會」自2006年起出席立法會諮詢會發表意見及提交文件有關私營殘疾人士

院舍服務質素、買位先導計劃、《實務守則》及《條例草案》等議題。 

  

極低的服務質素標準 

就著最近發生虐老事件，確實反映人手編制的問題。《實務守則》人手編制要求，以八小時一更來計算，每更只有1名

保健員，2-3名護理員，2名助理員(即文員、司機、廚房員工或其他雜務員工) ，即約5名員工照顧40人。社署一直強

調，所有津助院舍或合符買位資格的私營院舍須達到《津貼及服務協議》的水平。但是虐老事件發生，就是因為人手

不足，以致出現工廠流水作業式的洗澡安排：預先脫去衣服，排隊等候，然後推出穿衣。這就是符合最低服務質素要

求的好例子。 

  

其實，有相當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入住院舍後院友健康及機能情況轉差。原本可以在扶助下走路及上落樓梯，變成需

以輪椅代步；可自行表達如廁需要，變成穿上尿片等等，這些情況都是因人手極度不足而致。家長會强烈要求檢討及

提升《實務守則》，訂出更高人手編制要求，保障我們的孩子可得到基本的生活照顧。 

  

發牌進展極度緩慢 

立法會CB(2)1906/14-15(03)號文件指出，截至 2013年 7月，全港68間私營殘疾人士院舍當中，9間獲發牌照，其餘59

間則獲發豁免證明書。社署發出的豁免證明書一般為期 9至 18個月不等。從社署網頁查看，截至 2015年 7月，只有

14間獲發牌照，其餘54間則獲發豁免證明書，即是說明過去兩年多，才只增多5間，發牌進度如蝸牛般慢！再查看津助

院舍的進展，全港262間只有13間獲發牌，其餘的仍是以豁免證明書營運，有待「完成有關的改善工程」。 

  

豁免書無限期延長 

家長會曾指出，《殘疾人士院舍條例》於2011年11月生效，當時未達標的院舍已即時獲18個月寬限期，讓個別院舍申

請牌照或豁免書。如未能符合發牌要求可獲發豁免書，期限36個月，以改善達標。不過，期滿後也可再申請豁免，期

限亦可不多於36個月，條文沒有註明可以申請的次數。經過了差不多4年的時間，大部份的津院和私院仍是未能獲發牌

照，試問還要殘疾人士還等多久才可入住符合標準的院舍。家長會期望社署嚴謹發出豁免證明，及限制其豁免次數。 

  

蝸居面積 

《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實行時，將一直沿用的最低服務標準由原來8平方米降至6.5平方米；扣除睡床、衣櫃、雜物櫃

及輪椅後，活動空間足襟見寸。「家長會」一直認為擠迫環境會對殘疾人士有很大情緒的影響，十分憂心院友的心理

健康，要求提升回8平方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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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於2015年7月21日會議 

提交有關 

《關愛基金》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合理的權益和福

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嚴重智障人士大部份兼具多重障礙，他們所需的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龐大，使很多家庭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就算

是中產家庭都感到十分吃力，因其入息超越大部份基金的申請資格，扣除必要開支後，驟然成為「貧窮中產」。 

 

醫療及康復用具開支： 
 
 
 
 
 
 
 
 
 
 
 
 
 
 
 
 
 
 
 
 
 
 

 

物品名稱 價錢 更換週期 

助行架 $6,000-$40,000 3-5年 

便浴椅 $2,000-$9,000 3-5年 

企床 $25,000-$50,000 4-5年 

吊機 $40,000-$60,000 5-7年 

BUGGY  $7,000-$12,000 3-5年 

普通輪椅 $4,000-$8,000 3-5年 

特別輪椅 $15,000-$35,000 4-5年 

呼吸機 $29,000-$50,000 4-5年 

抽痰機 $2,500 4-5年 

血氧監察器 $8,500 約8年 

餵奶機 $8,000 約3年 

每月恆常醫療消耗品開支： 

 

 

 

 

 

 

關愛基金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提供援助，特別是那些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或身處安全網卻

又有一些特殊需要未能受到照顧的人，但實行上卻存有不足，以致未能發揮最大效果。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物品名稱  每月開支 

抽痰喉 $1,000   針筒及膠紙 $14-$20 

營養奶 $2,490   尿片 $720 

奶袋 $330   造口鈕 $384 

Y型造口鈕接喉 $110   清潔包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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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別護理津貼 

特別護理津貼項目已於2014年2月28日截止申請，唯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均未提及會否延續，受惠的家長非常擔

心來年會重新面臨經濟壓力。另外，此項目的申請資格必須為領取高額傷殘津貼人士及於2013年7月31日當日在

社區居住。可是，入住特殊學校5天宿舍的學童，其傷殘津貼金額需由高額降低至普通。然而，家長會一直認為

學童在長假期間，應該領回高額傷津，因為每年最多只有190日在學校留宿(未扣除身體不適及特殊原因停課而在

家的日子)，難道在非留宿的日子便不需要醫療消耗品嗎？若項目得以延續，家長會建議有經濟需要的宿生能獲

得豁免。 

  

(二) 嚴重殘疾人士津助金額 

目前關愛基金3項為嚴重殘疾人士而設的津貼，分別為「特別護理津貼」、「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

貼」及「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家長會欣喜其中兩項相關醫療儀器的特別津

貼將於9月得以常規化。自各項目實施以來，家長會一直關注有需要家庭的申請情況，發現醫療及復康開支越多

的申請者越難受惠，主因是父母為應付開支而更拼命工作，導致入息過高，但同時心力透支更高，家長感到因盡

力照顧子女而受到懲罰，表示百般無奈。 

  

  

就以上的問題，家長會建議： 

1. 恆常化特別護理津貼項目；放寬其申請資格，讓有經濟需要的入宿學童受惠。 

2. 簡化「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貼」及「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申

請及津貼計算。劃一以入息中位數150%及家庭的可動用資產金額18萬元為準，取消100%、125%入息中位數及

可動用資產金額10萬元的各項資助金額計算形式；劃一提供全額津貼，履行關愛基金設立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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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正輪候嚴重肢體傷殘宿舍、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及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的申請者，或入讀肢

體傷殘學校及嚴重智障學校之學童不需評估，可經社工或照顧者向機構提出申請。 

經「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評估工具」評定為合乎資格的嚴重殘疾人士；評估範疇包

括：護理需要、功能缺損程度及行為問題。 

入住5天宿舍學生也可受惠，但服務只限週末及假期回家時間提供。已入住津院、私院及7

日宿生均不在服務範圍。 

準備出院的過渡期可使用服務。 

服務內容包括個人照顧、醫護管理、治療訓練、護送暫顧及照顧者支援等。 

費用按次收費，或全套服務每月$988 。 

服務時段星期一至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若於非服務時段需要服務，可與中心商討。 

服務地區 機構名稱 電話 

香港 中西南及離島、東區及灣仔 東華三院 2803 2103 

九龍 九龍城及油尖旺、深水埗、將軍澳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2337 9966 

黄大仙、觀塘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3996 8515 

新界 沙田、大埔及北區、西貢 香港耀能協會 2602 8900 

荃灣、元朗、天水圍 保良局 2486 3888 

葵青、屯門 鄰舍輔導會 2618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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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 (現金津貼及到户服務) 
 

申請人需於社區居住及使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和經常接受護理。 

申領現金津貼合符「為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貼」及「為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提供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資格。 

兩項援助項目的津貼上限各為每月2,500元，申請人須接受入息及資產審查。 

綜合到户服務內容、及收費與「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相同，包括個人照顧、醫護

管理、治療訓練、護送暫顧及照顧者支援等。 

入住5天宿舍學生也可受惠，但服務只限週末及假期回家時間提供。已入住津院、私院及7

日宿生均不在服務範圍。 

準備出院過渡期可使用服務。 

機構名稱 服務地區 地址 電話 

循道衛理
楊震社會
服務處 

中區、西區、南區、離島、東區、
灣仔、九龍城、油尖旺、深水埗、
黃大仙、觀塘及將軍澳 

九龍觀塘鯉魚門邨 
第二期升降機大樓1字樓 

2803 2103 

保良局 沙田、大埔北區、西貢、荃灣、葵
青、屯門、元朗及天水圍 

新界天水圍天澤邨澤宇樓
地下 

2602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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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及活動 

11月4日 會見勞福局副局長及康復專員 殘疾人監察特首施政大聯盟 

11月19日 2014年第13屆周年大會 

12月3日 長期護理政策動議請願行動 

12月9日 復康巴士用户諮詢小組首次會議 

12月15日 無障礙交通會議 

12月17日 家長組織座談會 

12月20日 迪士尼親子旅行 

1月17日 出席香港復康會『賦權及參與 - 全人復康』研討會, 作為主講嘉賓。主題

是殘疾人士使用醫療系統時面對之交通障礙，幹事集中講述家長陪同子女到

醫院覆診的交通困難。 

1月20日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安老計劃方案」公聽會 

1月26日 「認識平機會」分享會 

2月7日 關愛基金公眾咨詢會 

2月12日 與多個殘疾團體就2月24日扶貧委員會討論殘疾人士貧窮開預備會 

2月13日 關愛基金公眾咨詢會 

2月24日 主席出席立法會扶貧委員會討論殘疾人士貧窮及發言 

3月2日 檢討2月24日 扶貧委員會討論殘疾人士貧窮會議 

3月3日 家長組織座談會 

3月6日 「弱能人士及照顧者交通需要」小組會議 

3月11日 「南蓮雅聚慶新春」團拜 

3月16日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會議 

3月24日 復康巴用户諮詢小組會議 

4月15日 參觀基督教懷智服務處白普理田景中心及宿舍 

4月16日 地區茶聚 

4月20日 照顧者聯盟 

4月22日 幹事退修 

4月29日 學前康復服務劵試驗計劃咨詢會 

4月30日 傷殘津貼聯席例會 

5月6日 康復服務座談會 

5月13日 台灣監護制度分享會 

5月13日 「正念與接納」幹事培訓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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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及活動 

5月15日 傳媒訪問對專欄作家文章回應 

5月17日 「智障人士誤捕事件」遊行 

5月20日 平機會「同行分享會」 

5月28日 就護老院被揭發涉嫌虐待長者事件發起遊行，同時要求檢討《殘疾人士院舍條

例》、加強監管私營院舍請願。 

5月29日 跟進智障人士誤捕事件會議 

5月30日 發佈殘疾人士照顧者調查，報導有關照顧者的身心壓力，經濟貢獻和負擔， 

倡議重點為照顧者津貼。 

6月3日 地區茶聚 

6月10日 「歷奇激體驗」家長工作坊 ；傳媒訪問智障女童被拍裸照回應 

6月11日 「弱能人士及照顧者交通需要」小組會議 

6月13日 立法會《執法機關處理殘疾人士或有特別需要人士(包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

士)的程序，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就上述人士的法律相關事務向他們提供的支

援》公聽會 

6月25日 智障人士誤捕事件跟進會議 

7月1日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71街站 

7月6日 匡智松嶺第三校畢業生出路講座 

7月7日 立法會討論公共交通政策—的士，服務提交意見書 

7月20日 傳媒訪問智障院舍涉嫌虐待回應 

7月21日 特殊學校學生離校安排會議 ；復康巴用户諮詢小組會議 

8月20日 傳媒訪問及協助『沒有牆的世界』資料搜集 

8月31日 到盛康園交流 

9月2日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會見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林嘉泰 

9月4日 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預備會 

11月24日、1月21日, 3月25

日,  6月17日、9月16日 

例會 

11月20日, 1月8日, 2月12

日, 3月26日、5月14日、6

月18日、9月7日 

爭取資助院舍聯席例會 

11月28日, 3月5日, 4月16

日, 6月8日 

監護制度及財產管理關注組例會 



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收支結算表 

收       入     $ 支       出    $ 

會費：   活動支出：   

基本會員：96名x30 2,880.00    第十三屆周年大會 18,953.50    

贊助會員：3名x50 150.00    印刷愛融集 1,217.50    

永久會員：10名x500 5,000.00  8,030.00  印刷年刊 9,021.20    

幹事退修 1,364.00    

社署撥款： 79,200.00  新春團拜 7,595.00    

迪士尼樂園親子遊 40,817.50    

活動收入：   從身學減壓 2,630.70    

第十三屆周年大會 6,300.00    愛笑瑜泇 1,952.00    

新春團拜 3,260.00    製作家長支援短片光碟 3,360.00  86,911.40  

迪士尼樂園親子遊 9,490.00      

從身學減壓 300.00    會務：   

愛笑瑜珈 160.00  19,510.00 傳真及手提電話費 1,637.00    

  核數費 8,500.00    

捐款： 6,500.00  網頁儲存費 658.00    

利息收入： 3.75  活動保險費 2,990.00    

雜項收入：   1,260.00 合作團體會費 7,345.00  

    資訊交流會議 2,136.00    

雜項 1,480.00  24,746.00  

本年度總收入   114,503.75  本年度總支出   111,657.40  

      本年度盈餘   2,846.35  

上年度總結餘： $198,409.54  

  加：本年度收入： $114,503.75  

  減：本年度支出： $111,657.40  

本年度總結餘： $201,2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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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   李芝融 (李彥汶家長  匡智松嶺第三校) 

 

副主席   ：   嚴素興 (陳喬琳家長  匡智松嶺第二校) 

 

文 書    ：   陳婉芬 (張宇盈家長  聖雅各福群會灣仔綜合服務隊) 

  

司 庫    ：   黎沛薇 (曾朗晞家長  靈實恩光學校) 

 

康 樂    ：   闕再新 (關伽盈家長  鄰舍輔導會怡菁山莊)  

 

總 務    ：   張雪玉 (侯廷章家長  匡智松嶺第二校)                      

 

聯 絡   ：    杜苑冰 (林納鋒家長  匡智太平中心) 

                     

幹 事   ：    張麗梅 (黄欣平家長  匡智松嶺第二校) 

 

              周采姗 (黄晉熙家長  慈恩學校) 

  

              秦秀英 (麥鍵華家長  慈恩學校)  

                    

              黎慧茵 (胡天樂家長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劉玉娟 (留佩瑜家長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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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智松嶺第二校  

匡智松嶺第三校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明愛樂勤學校 

明愛樂義學校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 

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 

香港心理衛生會臻和學校 

慈恩學校 

靈實恩光學校 

 

 

 

 

(排名不分先後) 

 

黎張送梅女士 

嚴海燕女士 

廖盈珊女士 

黄敬萬女士 

林肇玟女士 

余少芳女士 

林妮娜女士 

劉淑玲女士 

陳秀鳳女士 

黄意萍女士 

 
 

伍國雄先生 

陳煥操女士 

李潔華女士 

葉健強先生 

李偉頌先生 

馮潔燕女士 

陳慶新先生 

羅婉貞女士 

黃敬歲女士 

李美賢女士 

張超雄博士 

盧浩元先生 

孔慶志律師 

香港迪士尼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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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我們樂意以下列的方式捐款港幣_____________元予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劃線支票『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     存入恒生銀行戶口：『774- 296123 - 001 』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入數紙寄回本會郵箱『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個人/機構資料 

捐款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太太/小姐)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閣下是否需要收據： □否       □是 (捐款滿港幣$100或以上者，憑收據在港可供扣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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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沙田中央郵箱951號         電話：6055 1627      傳真：2645 9292 

入 會 /續 會 表 格 (2015) 

  

本人擬成為： (請在適當項目內加  號)  

    基本會員(30元)   贊助會員(50元)   永久會員(500元)   永久贊助會員(500元) 

    續會 (如聯絡及服務資料沒有變更，只需填寫會員姓名、智障人士姓名及會員編號即可) 

    新入會 (請詳細填寫資料) 

智障人士資料 

智障人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所屬學校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能力：  活動自如 行動不便，需協助 需使用輪椅 

服務類別︰  特殊學校  嚴重智障人士宿舍  護理院舍  療養院  私院 

（可選多項） 日間展能中心 地區支援中心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沒有任何服務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資料              會員編號(續會人士填寫)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宅) 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上述智障人士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例如父母、親屬關係或其他) 

接收資訊方法(可選多項)：郵寄   Whatsapp /Line   不收取任何資訊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員資格 

凡現為或曾為嚴重智障人士家長或監護人，贊同本會會章者，可加入本會為基本會員或永久會員； 

任何外界人士，贊同本會會章者，可加入本會為贊助會員或永久贊助會員； 

凡申請參加本會者，須具入會申請書， 經本會批核後，並繳交規定之會費，即為本會正式會員，會藉及所享

權利不能轉讓他人； 

會藉有效日期為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到期需要重新登記，如會員逾六個月仍未續會，作自動

退會論。 

入會辦法 

申請人可填妥表格，將表格及會費交回所屬學校社工或將劃線支票及表格寄『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支票抬頭請寫『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或直接存入恒生銀行支票戶口：『774- 296123 - 001 』，將入

數紙副本及表格寄回本會上述郵箱，待本會批核後，以作確實。 



督印人：李芝融 

編緝小組 ： 陳婉芬   李芝融 




